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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，公司总股本发生变

动的，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。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

化，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的情况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,339,696,517.63 元，

期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,805,773,193.43 元，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

利总额为 707,163,579.54 元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

30%，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

1. 动力电池、储能市场两大需求驱动，锂电材料行业快速发展 

在全球践行“碳中和”行动下，2021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650 万辆，

渗透率达到 9%，预计未来渗透率还将继续提升。高工锂电预计，2025 年全球新

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 20%以上，带动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达到 1100GWh，正式

迈入 TWh 时代。此外，作为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储能市场也将快速启

动。高工锂电预计，2025 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416GWh，未来 5 年年复

合增长率约 72.8%。 

2. 偏光片国产替代全面加速，超宽幅偏光片需求旺盛 

    目前全球显示面板产业整体向中国大陆转移，行业处于国产化替代进程中。

面板显示产能转移带动了国内偏光片需求的快速增长，根据 Omdia 预测，中国大

陆地区偏光片市场需求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3.9 亿平方米增长到 2025 年的 5.4

亿平方米，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9%左右。同时伴随消费升级，屏幕的大尺寸化已

成为 LCD 电视的主流发展方向，随着 5G，8K 超高清技术的蓬勃发展，显示产业

正加速更新换代并向大尺寸方向发展。 

（二）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

1. 锂电负极材料业务 

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负极材料厂商，供应全球优质锂电池企业。基于下游需

求持续旺盛和公司产品性能优异，公司负极产品供不应求，市场订单需求远超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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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能力。为缓解产能不足并进一步降本增效，公司全面启动一体化产线布局，在

2021 年加速推进了内蒙古包头二期和四川眉山一体化基地的扩产。 

2. 偏光片业务 

     公司偏光片业务于 2021 年 2 月 1 日顺利完成中国大陆交割，交割完成后呈

现稳健良好发展态势。基于中国面板产能持续提升，带动偏光片国产化替代需求

紧迫，作为全球规模和技术领先的偏光片企业，公司陆续在广州、张家港、四川

绵阳地区开展偏光片前端生产线的扩产计划，以满足国内面板厂商的配套需求。 

（三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

在国家“双碳”政策背景下，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，持续聚焦锂电负极材

料和偏光片两大业务的发展。在两大核心业务驱动下，公司营业收入和业绩均实

现高增长。 

基于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，公司锂电负极材料和偏光

片业务都启动了产能扩建计划，以充分把握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发展、显示面

板产业国产替代带来的历史性机遇，不断提升核心业务的全球竞争力，因此未来

产能扩建、生产研发均需要持续性的高资本投入。  

（四）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

鉴于公司核心业务所属行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，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规

划需要持续性的资本投入以提升中长期竞争力，公司董事会依据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股东回报规划》规定的现金分红原则，在保障股东合理投资回报的同时兼顾公

司长远利益、全体股东整体利益及公司可持续发展，拟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。 

（五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

根据公司经营计划，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日常生产经营（包括但

不限于现有产线的设备改进、技术及工艺提升，新项目建设、业务拓展等），并

结转留待以后年度分配，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为公司及公司股东创

造更多价值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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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以 11 票同

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、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的议案》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1、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主要系根据公司 2021 年度实际经营成果及

财务状况，结合公司近年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制定，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

于满足公司现有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，不存在损害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

度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回报规划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；从股

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，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

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拟定的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

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


